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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土部试行煤矿新“三率”标准
2012 年 6 月 11 日，国土资源部办公厅下发《煤

炭资源合理开发利用“三率”标准 (试行) 》(征求意见

稿)，初步拟定了煤矿企业的“三率”标准，即煤矿采

区回采率、原煤入选率和与煤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

用率。根据规定，新建或改扩建的煤炭矿山企业在生

产过程中达不到本标准的，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不予办

理有关手续。

新的“三率”标准将是未来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监

督管理煤炭矿山企业合理开发利用矿产资源的重要依

据。

对煤矿采区回采率，征求意见稿按开采方式、

煤层厚度分别制定了不同标准。对于井工煤矿，薄煤

层不低于 85%，中厚煤层不低于 80%，厚煤层不低于 

75%；对于露天煤矿，薄煤层不低于 85%，中厚煤层不

低于 90%，厚煤层不低于 95%。

在原煤入选率上，除部分褐煤和质量较好的动力

用煤外，原则上应达到 100%。受煤类、技术和市场条

件限制，达不到 100% 的，要求说明原因并制定提高

入选率的规划，在上一个年度的基础上逐步提高。

在与煤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上，鼓励煤

炭矿山企业合理开发与综合利用煤炭及其与煤共伴生

矿产资源，如煤矸石、煤层气、矿井水、油母页岩、

高岭土和黄铁矿等。根据要求，煤矸石利用率应达到 

70% 以上，矿井水循环利用率应达到 70% 以上，受技

术、市场条件限制不能利用或达不到标准的，应说明

原因并提出改进措施。

国土资源部强调，本标准是编制和审查煤炭资源

开发利用方案、矿山设计的依据，新建或改扩建的煤

炭矿山企业的“三率”指标应达到本标准。达不到本

标准的，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不予办理有关手续。(中国

能源报 2012-06-20)

贵州将在矿产资源等方面           

进行重点改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目前，贵州省正在健全矿业权退出机制并将按照

“政府掌控资源、市场配置资源”的原则深化矿产资

源配置体制改革。

贵州省将全面开展矿产资源市场清理，对圈而不

探、以采代探、只挖矿不加工、圈占资源不开发、炒

买炒卖的将限期整改或注销矿权。同时，整合小散乱

的开采企业，对整合后符合生产条件的企业将尽快复

工复产。还规定，对中断生产、施工建设连续一年以

上，以及超过矿山生产施工建设期一年以上未建成达

产的，将由采矿登记机关注销其采矿许可证，并由工

商行政管理部门变更其经营范围或注销营业执照。注

销后的探矿权、采矿权按规定重新配置。

贵州省明确，全面推行煤、磷、铝等优势矿种矿

业权招拍挂出让制度，积极推进矿业权网上交易。同

时，引导优势矿产资源向优势企业、骨干企业聚集。

对拥有足够资源量但达不到资源深加工和就地转化率

要求的企业将督促整改，超过整改期限仍达不到要求

的按规定收回、重新配置。(中国有色网 2012-06-

20)

福建规范矿山环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恢复治理保证金管理 
日前，福建省国土资源厅、财政厅和环境保护厅

联合出台《福建省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管理

办法》，规范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的缴存、

管理和返还。保证金按照“谁发证、谁收取”的原

则，由颁发采矿许可证的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具体

收缴。

新《办法》明确了采矿权人对矿山生态环境保护

与治理的责任，要求做到边开采边恢复，保证金可以

分期缴存，但不得超过 6 期，首次缴存的保证金也不

得少于应缴金总额的 20%，且要在采矿许可证期满前

一年全部缴存。缴存数额根据采矿许可证登记的矿区

面积、开采方式及影响系数等因素确定。(矿山机械产

业网 2012-06-19)

中信重工携手本土企业共耕中原
2012 年 6 月 4 日，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

对焦本土企业，与南阳防爆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

议。在框架内，双方将对拓展各类高端电机和大型锻

件的应用领域实现战略合作，提升我国矿山、建材等

相关产业装备技术水平。　


